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78 公司简称：深圳新星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深圳新星

股票代码

60397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周志

0755-29891365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
产业园新星厂区A栋

zhouzhi@stalloys.com

证券事务代表

田蜜

0755-29891365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
产业园新星厂区A栋

tianmi@stalloys.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4,386,831,781.17
1,574,803,051.57
本报告期

1,499,300,946.58
-26,963,017.56
-22,363,166.59
-26,117,697.31
146,895,553.70

-1.30
-0.11
-0.11

上年度末

3,898,709,720.33
1,730,494,401.91

上年同期

1,163,034,025.50
-55,013,005.40
-57,337,693.01
-71,274,072.16

-127,246,815.23
-3.67
-0.36
-0.3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52
-9.0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9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2.37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陈学敏

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
公司

林晓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夏勇强

林戴钦

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华鼎新基石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翟跃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17.46
11.97
7.20
1.13
0.89
0.61
0.61
0.59
0.54
0.51

1、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持有深圳市岩代投资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枝江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2、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及通过深圳市岩代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枝
江市辉科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51.0214%的股权。3、公司原董事、高管夏勇强，高管叶清东，董事、财务总监卢现友，
高管余跃明担任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枝江
市辉科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4、公司原董事郑相康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执行（常
务）董事、总经理，公司原监事黄曼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监事。5、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无

持股
数量

36,864,974
25,262,280
15,206,640
2,387,300
1,883,926
1,293,120
1,280,500
1,249,260
1,132,000
1,079,700

16,969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
-
-
-
-
-
-
-
-
-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000,000
5,250,000

-
-
-
-
-
-
-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078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8月27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
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学敏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5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5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8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董事会同意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
有限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事宜，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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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5年8月27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
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谢志锐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5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5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8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
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同时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08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使用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13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年 7月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为 29.93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98,600,00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47,018,905.6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
额为551,581,094.34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8月1日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7]15377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订

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7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5年7月1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承诺投资项目

铝钛硼（碳）轻合金系列技改项目

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

全南生产基地KAlF4节能新材料及钛基系列产
品生产项目

洛阳 3万吨/年铝晶粒细化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1.5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额（万元）

13,270.00
27,000.00
14,888.11

-
-

55,158.11

调整后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额（万元）

6,252.35
27,000.00
498.86
7,017.65
14,839.95
55,608.81

累计投入金额（万
元）

6,252.35
27,000.00
498.86
7,184.22
9,804.77
50,740.20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存放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水口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景田支行

银行账户账号

73010122001469687
73010122001631234

9550880008964500141
4000093029100453714

602800573

余额（万元）

317.52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6
合计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3010122002382843
-

5,066.95
5,384.47

注1：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拟将原项目“铝钛硼（碳）轻合金系列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7,151.42万元及其以后产生
的利息收入变更用于新项目“洛阳3万吨/年铝晶粒细化剂生产线建设项目”，新项目的实施主
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开设1个专项账户（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账号：73010122001631234）存放募集资金，该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注 2：因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水口支行
（4000093029100453714）已于2019年9月4日注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景田
支 行（602800573）已 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 销 户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73010122001631234）已于 2020年 11月 9日销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9550880008964500141）已于2023年12月28日销户。

注3：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9日、2023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首
次公开发行“全南生产基地 KAlF4 节能新材料及钛基系列产品生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
利息）14,819.48万元（最终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结转当日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
资金余额为准）变更用于新项目“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
设项目三期”，新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变。2023年3月，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
公司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并开设1个专项账户（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账号：73010122002382843）存放募集资金，该账户仅用于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本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
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募集资
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监管
要求。

五、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
法律法规规定，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拟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事
宜，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
正常实施的情况，同时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系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已归还已到期的前

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及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29 公司简称：重庆百货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115 证券简称：联检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重庆百货

股票代码

600729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陈果

023-63845365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18号11楼

cbdsh@e-cbest.com

证券事务代表

冯文韬

023-63845365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18号11楼

fwtao@e-cbes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9,675,638,894.55
7,649,836,463.98

本报告期

8,041,579,837.82
857,497,022.24
773,814,788.36
721,244,575.94
844,058,093.60

9.84
1.76
1.76

上年度末

19,641,216,141.69
7,472,743,061.31

上年同期

8,979,863,272.19
791,838,643.15
711,616,493.24
705,175,930.40

1,062,004,448.26
10.15
1.63
1.6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18
2.3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0.45
8.29
8.74
2.28

-20.52
减少0.31个百分点

7.98
8.6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滨海新区物美津融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嘉璟智慧零售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重庆渝富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外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26.35
25.32
5.63

3.35

2.83

1.14

1.08
1.03
1.00
0.99

上述股东中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渝
富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持股
数量

116,062,505
111,540,705
24,786,823

14,766,454

12,466,406

5,000,000

4,752,500
4,521,743
4,388,900
4,369,525

16,152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11,540,705
111,540,705
24,786,823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2025-032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第四号一一零售

和《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重庆百货大楼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5年半年度门店变动情况

单位：数量：个，面积：万平方米

地区

重 庆
地区

四 川
地区

小计

经营
业态

百货业态注1

超市业态

电器业态

汽贸业态

百货业态

超市业态

年初数

数量

42

143

42
33
8
5

273

建筑
面

积

99.20

67.48

16.53
10.16
21.78
2.29

217.44

新增

数量

2

1

3

变动时间

2025.01.01
2025.05.31

2025.01.01

建筑
面

积

0.46

0.05

0.51

关闭

数量

1

1

变动时间

2025.05.12

建筑
面

积

0.66

0.66

本期余额

数量

42

144

42
34
8
5

275

建筑
面

积

99.20

67.28

16.53
10.21
21.78
2.29

217.29
注1：同一物理体内存在多业态的，按其属性归口计入各业态。

二、2025年半年度拟增加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拟增加而未增加门店。

三、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重庆
地区

四川
地区

合计

经营业态

百货业态

超市业态

电器业态

汽贸业态

其他

百货业态

超市业态

营业收入

1,094,814,618.71
3,469,301,470.55
1,546,443,673.43
1,662,672,447.68

92,275,664.14
105,780,897.25
70,291,066.06

8,041,579,837.82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9.92
-3.75
-6.67

-25.31
-4.53
-5.37
6.72

-10.45

毛利率（%）

70.24
26.00
20.61
8.40

56.67
93.38
8.40

28.43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个百分点）

-0.28
0.65
1.43
2.03

不适用

0.21
-1.51
1.78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联检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建科股份

董事会秘书

吴海军

0519-86980929
江苏省常州市木梳路10号

wuhaijun@czjky.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朱晔

0519-86980929
江苏省常州市木梳路10号

zhuye@czjky.com

30111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40,976,668.59
24,906,278.37
5,564,713.05

-49,576,361.74
0.14
0.14

0.96%
本报告期末

3,847,357,213.41
2,597,997,569.30

上年同期

593,866,623.29
18,080,450.18
5,201,820.42

-53,478,761.02
0.10
0.10

0.67%
上年度末

3,840,659,023.08
2,572,035,382.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7.93%
37.75%
6.98%
7.30%

40.00%
40.00%
0.2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0.17%
1.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杨江金

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余荣汉

周剑峰

余方

刘小玲

常州青枫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常州灿
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汪永权

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1,61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12.44%
7.44%

7.28%
6.01%
3.08%
2.70%
2.18%

1.78%

1.37%
1.03%

杨江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
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其一致行动人。余荣汉与余方为父女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吴维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26,357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80,000股，合计持有806,357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23,027,052.00
13,775,000.00

13,478,950.00
11,126,470.00
5,696,780.00
5,000,000.00
4,027,268.00

3,300,000.00

2,541,133.00
1,902,497.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3,027,052.00
13,775,000.00

13,478,950.00
11,126,470.00
4,272,585.00
5,000,000.00
3,020,451.00

0.00

0.00
0.0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

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3,
900万元人民币投资源测智能科创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

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占认缴出资总额的19.5%。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2.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股价预案》规定的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为履行相关承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
000万元（含）不超过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16元/股（含）。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2025年3月17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触发股份回购方案的停止条件，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本次回购实际回购的时间

区间为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3月14日，因公司股票价格始终高于回购方案中的上限价，

公司未实际开展回购。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稳定股价回购

方案触及停止条件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3.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使公司名称能

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发展方向和业务特征，更好地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公司拟变更

全称为“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联检科技”。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9）。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新的证券简称启用时间为2025年4月24日。

4.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冠标（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

偿的议案》，冠标检测未完成2024年业绩承诺数，触发业绩补偿，原股权转让方需向公司支付

业绩补偿款 10,670,128.86元。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冠标

（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签署《关于冠标（上海）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对原协议中业绩补偿支付方式进行补充约定，本次业绩补

偿金额为10,670,128.86元，公司将从原协议约定应支付而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对业绩补偿

款进行足额扣除，业绩承诺方本次无需再实际支付款项，业绩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暨业绩补偿履行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0）。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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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数据”或“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8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

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或募投项目需要

时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63）。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安排，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

币 79,447.67万元。截至 2025 年 8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已将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5-066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2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401）,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本公

司自2024年12月30日起2年内可分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于 2025年 8月 26日，本公司发行了 2025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申购、配

售、分销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581985
2025年8月27日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25宁沪高SCP007
163天

2026年2月6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10.00亿元

1.52%

10家

1.67%
7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10.00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15.20亿元

1.52%
11.00亿元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600377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编号：临2025-03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